中国教育工会上海海洋大学委员会文件

沪海洋工妇〔2025〕6号
上海海洋大学工会（妇工委）聘用人员劳务费发放办法

各二级分工会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校工会（妇工委）聘用人员劳务费发放，根据《上海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办法》（沪工总财〔2025〕6号）、《上海海洋大学培训费管理办法》（沪海洋财〔2017〕22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聘用人员界定
具体包括聘用讲座专家、心理咨询专家、评委、职工教育师资、劳务用工、退休人员、各类活动聘用的在校大学生等人员。
二、聘用人员流程
1.聘请讲座专家、心理咨询专家、评委、职工教育师资等专业人士，应由工会（妇工委）、教职工文体协会等组织活动的负责人提交活动方案，经部门负责人同意后实施；
2.长期聘用劳务用工或退休人员担任工会（妇工委）必需工作岗位的，应经部门领导班子讨论确认后实施；
3. 各类活动聘请在校大学生做辅助工作的，应由工会（妇工委）、教职工协会组织活动的负责人提交活动方案，经部门负责人同意后实施。
三、劳务费管理
聘用人员劳务费发放指使用学校工会预算内资金，对聘用人员支付的劳务费。
临时聘请的人员，应由相应工作人员填写《聘用人员劳务费发放表》，附讲座、培训、活动安排或工作记录或说明，按程序签字后报校工会财务人员发放。
长期聘用人员，应由校工会（妇工委）与聘用人员签订劳务协议，规定工作岗位任务，工作周期结束考核合格后，下一工作周期方可聘用。原则上每半年或一年签订一次劳务协议。
四、聘用人员劳务费发放标准
1.专家讲座及心理咨询、职工教育师资：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（或副职）每学时最高不超过500元（税后）；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每学时最高不超过1000元（税后），院士、全国知名专家、劳模等每学时一般不超过1500元（税后）。
2. 教职工文体协会聘用的校内外专业师资或评委：原则上每学时不低于教务处外聘师资课时费标准。
3.工会举办文体、宣传、劳动和技能竞赛等活动，外请的工作人员，每人每半天不超过400元（以下均为税前），全天不超过700元。
4. 长期聘用的兼职人员，按工作岗位性质不同，每月2000—2500元。
5. 各类活动聘用的在校大学生每半天发放50元。
6. 担任工会（妇工委）公众微信号管理员的在校大学生，每原创制作发布一则新闻发放30元，转发一则新闻发放10元。根据制作难度和用时长短，可适当进行调整。
7. 其他聘用人员发放标准经协商后确定。
五、本办法中未涉及的劳务费发放，可根据上级相关文件规定，经校工会（妇工委）研究确定发放劳务费标准。
六、本办法由工会负责解释。
七、本发放办法自2025年9月25日起执行。原沪海洋工妇〔2023〕5号《上海海洋大学工会（妇工委）聘用人员劳务费发放暂行办法》同时废止。
上海海洋洋大学工会（妇工委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9月20日
